
《民法分论》教学大纲
一、课程的性质和目的

民法分论是在民法总论的基础上开设的高等法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内容包括合同总论、分论、物权通论、分论、继承法、侵权法。

本课程系统讲授合同法、物权法、侵权法、继承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物权概述、所有权、共有、建筑物区分所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债法总论与分论、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产的处理等等。

通过对本门课程的教学应使法律专业学生较为准确、完整、系统、全面的掌握围绕现行法律渊源层面的规范体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要求、内容及学时分配（讲授课时48课时）

第一章 物权通论（6课时）

基本要求：

了解：物权的概念和特征，物权变动的概念。

理解：物权法定主义原则，民法学上物权的分类的标准及意义，物权行为。

熟悉并能够运用：物权变动的原则以及物权的效力、物权的变动原因、物权的公示、物权的保护方法的基本规则。

授课内容：

第一节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物权的效力（物权的优先效力 物上请求权）

第二节物权的类型

物权法定主义 民法上物权的种类（所有权 用益物权 担保物权 占有） 民法学上物权的分类（自物权和他物权 动产物权与不动产物权 本权与占有）

第三节物权的效力

物权效力的概念 物权的排他效力 物权的优先效力 物权请求权

第四节 物权的变动
物权的变动的概念 物权的变动的原则（公示原则 公信原则） 物权的变动的原因（物权的取得原因 物权的消灭原因） 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 物权行为 物权的公示（交付及其法律效果 登记及其法律效果）

第二章 所有权（6课时）

基本要求：

了解：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相邻关系的概念，国家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客体、保护，集体所有权的概念、主体、行使和保护，私人所有权、法人所有权的内容。

理解：所有权的内容、种类，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主要的相邻关系。

熟悉并能够运用：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所有权的特别取得方法的基本规则。

授课内容：

第一节所有权概述

所有权的概念与特征 所有权的内容（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

第二节所有权的权能

所有权权能概述 占有权能 使用权能 收益权能 处分权能 权能的弹力性 

所有权的取得

所有权的取得方式 原始取得 继受取得 善意取得 拾得遗失物 发现埋藏物 主物转让时从物的所有权归属与孳息所有权的归属 添附（附合 混合加工） 先占
不动产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 房屋所有权 房屋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相邻关系
共有

共有与共有关系 共有的特征 共有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按份共有 共同共有 共有的外部关系
第三章 用益物权（3课时）

基本要求：

了解：用益物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的概念和特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和消灭，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产生和期限，地役权的消灭。

熟悉并能够运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

授课内容：

第一节用益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用益物权的概念 用益物权的特征

第二节建设用地使用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和特征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初次取得与再次流通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

第三节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和特征 承包权的保护 承包地的流转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承包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人的权利 承包人的义务） 发包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地役权

地役权的概念和特征 地役权的设立 地役权的内容（地役权人的权利 地役权人的义务） 

第五节 传统民法中的用益物权

典权 地上权 永佃权
第四章 担保物权（3课时）

基本要求：

了解：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的概念和特征，留置权的消灭。

理解：抵押权的设立、实现、终止，动产质权、权利质权的设立，权利质权的标的。

熟悉并能够运用：抵押权当事人的权利，特殊抵押权，动严质权、权利质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留置权取得的积极、消极条件，留置权的效力，担保物权的竞合问题。

授课内容：

担保物权概述

担保物权概念与特征
抵押权

抵押权的概念和特征 抵押权的设立（抵押合同的内容 抵押登记 抵押权的标的 抵押权的范围） 禁止抵押的财产 抵押的效力 抵押人的抵押物处分权 抵押权的实行 特种抵押（最高额抵押 浮动抵押）
第三节质权

质权的概念 动产质权（动产质权的设立 动产质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动产质权的效力 转质 质押权的实行 权利质权（债权有价证券质 股权质 知识产权质 应收帐款质）

第四节留置权

留置权的概念和特征 构成要件 留置权人占有留置物 留置权的实行 留置权与抵押权、质权的竞合 
第五章 占 有（3课时）

基本要求：

了解：占有的概念和性质。

理解：占有的种类，占有的取得和消灭。

熟悉并能够运用：占有的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占有人与返还请求权人的关系、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和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基本规则。

授课内容：

第一节占有概述

占有的概念和性质 占有与本权的关系 

第二节 占有的分类及其类型的推定

占有的种类（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 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 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 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无过失占有与有过失占有 无瑕疵占有与有瑕疵占有） 占有的类型推定
第三节占有的保护

占有保护的概念 占有保护的方法 占有保护请求权与本权请求权的关系

第四节 占有的效力
权利推定效力 无权占有人对回复请求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债法总论（6课时）

债与债权

债的概念 债权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债的分类

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 单一之债与多数人之债 多数人之债：连带之债与按份之债 多数人之债：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 简单之债、选择之债与任意之债 财物之债与劳务之债 财物之债：特定之债与种类之债 主债与从债 受强制力保护之债与自然之债
第三节 债的转移

债权让与 债务承担 债权债务的概括承受 不得转让的合同债权、债务 

第四节    债的履行

债的履行概念 债之义务的类型 债的履行原则 债的履行的要求 债的履行要求的违反 第三人代为履行、代为受领
第五节　债的消灭

清偿 提存 抵销 混同 免除
第六节        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 诉讼时效的种类和权利最长保护期限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普通、特别）诉讼时效的起算 （普通、特别）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 （普通、特别）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的延长

债的保全与担保（3课时）
债的保全

概述 代位权 撤销权

债的担保

债的担保概述 担保的结构和体系 债的保全与债的担保的关系 担保合同 保证（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特种保证） 定金（定金合同 定金罚则 定金的分类）
第八章　　合同之债总论（3课时）
第一节　　合同概述

合同的概念 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的分类（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 束己合同与利他合同 协商合同与格式条款合同 等价合同与射幸合同）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要约 要约与要约邀请 要约的效力 承诺 承诺变更要约内容 承诺的效力

第三节    合同内容的确定

概述 合同的解释——确定当事人意思的方法 对合同内容的法律推定 合同内容确定的效力

第四节   双务合同抗辩权

双务合同中的三种履行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 先履行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

第五节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合同的变更 合同的解除（约定解除 法定解除）

合同责任

合同义务、责任体系 缔约过失责任 违约责任
第九章　合同之债分则（1.5课时）
第一节 买卖合同

出卖人的处分权 动产一物二卖 孳息收取权的转移 买卖合同货物风险承担问题 特种买卖

第十章 不当得利之债与无因管理之债（1.5课时）

第一节    不当得利之债

不当得利之债概念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性质 不当得利的类型 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返还不当得利

第二节    无因管理之债

无因管理概述 无因管理与无权代理 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真正的无因管理与不真正的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的法律后果
侵权法 （6课时）
第一节 侵权行为之债概述

侵权行为的概念 若干概念辨析（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 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 侵权责任与侵权行为之债） 侵权行为的分类 
第二节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的概念 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

第三节    共同侵权

共同侵权的概念 共同过错侵权 共同危险侵权 无意思联络的行为结合

第四节 一般侵权行为

一般侵权行为概念 构成要件  排除不法性的因素——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力救济、执行公务 过错的分类
第五节  侵权责任的承担

侵权责任与公法责任的关系 致受害人死亡的侵权责任 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 侵权法中的无因管理
第六节    特殊侵权责任

高度危险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 医疗损害责任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 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 产品瑕疵责任 物件致损责任 污染环境责任 职务侵权责任
继承法（6课时）

继承权概述

继承权的概念和特征 继承权的丧失 继承权的放弃 

第二节        法定继承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代位继承与转继承 
第三节       遗嘱继承、遗赠与遗赠抚养协议

遗嘱的形式（公证遗嘱 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 录音遗嘱 口头遗嘱） 遗嘱的变更、撤销 遗嘱的法律意义 遗赠 遗赠扶养协议特征 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第四节        继承的开始与遗产的处理

继承的开始 遗产的特征与范围 遗产的分割与债务清偿 无人继承、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的处理
三、课程教学方法

该课程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采用演讲、辩论、报告、讨论、写作、文书制作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互动式参与。

四、结课方式及要求

1．平时成绩（包括课堂提问、课堂讨论、作业和小论文等），占总成绩的30%； 
2．期末闭卷笔试，占总成绩的70%。
五、推荐参考书目

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德］布洛克斯、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41版），张艳译，杨大可校，冯楚奇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史尚宽：《民法总论》，张谷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刘家安：《物权法论》（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申卫星：《物权法原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德]埃尔温·多伊奇、汉斯·于尔根：《德国侵权法》（第 5 版），叶名怡、温大军、刘志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奥]海尔姆特·库齐奥：《侵权责任法的基本问题（第一卷）：德语国家的视角》，朱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黄茂荣：《债法通则之四 : 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王泽鉴：《不当得利》（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史尚宽：《继承法论》，陈传法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房绍坤 范李瑛 张洪波：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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